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２４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份产销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产销量数据如下：

车型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夏利系列

１７３５２ １３２６２ １１５２２８ ９９０１４ １３３９５ １４７５２ １０７６８５ ９６０９２

威系列

５３９９ ２０８０ ３１８９８ ２６４４４ ４５２８ ３１２７ ３２９５０ ２８９４９

合计

２２７５１ １５３４２ １４７１２６ １２５４５８ １７９２３ １７８７９ １４０６３５ １２５０４１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股票简称：史丹利 编号：

2011-005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成立史

丹利化肥遂平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100

万元人民币在河南省遂平县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史丹

利化肥遂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遂平公司

"

）。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1

）。

2011

年

7

月

7

日，遂平公司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遂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

为

41172800000947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史丹利化肥遂平有限公司

住所：遂平县产业集聚区（希望大道北侧京广铁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高进华

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壹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专用肥料、缓控释肥料及其他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持

有效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010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

2011-017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为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原指定严俊涛先生、姚小平先生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

人。

公司于近日接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公司保荐代表人之一姚小

平先生因工作调动离开安信证券， 安信证券现指定保荐代表人沈睟女士接替姚小平先生负责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之后， 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严俊

涛先生和沈睟女士，保荐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1-024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已

获得商务部原则同意其战略投资本公司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

2011

年

7

月

7

日， 本公司获悉公司控股股东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已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下发的商资批【

2011

】

716

号《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

SEB INTERNATIONALE S.A.S

战略投资浙江苏

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批复中原则同意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及苏增福

向

SEB INTERNATIONALE S.A.S

转让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其中：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向

SEB INTER－

NATIONALE S.A.S

转让

70,225,353

股，苏增福向

SEB INTERNATIONALE S.A.S

转让

45,225,047

股。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方案》和《股份转让协议》详情，请参照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

SEB

国际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对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公告》。

2

、本次战略投资在获得商务部批准后，尚需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人

SEB INTERNA－

TIONALE S.A.S

要约豁免申请未提出异议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再次发布股东大会提

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

２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４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丽天大酒店（济南市市中区经一路

６６

号）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年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

备。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如下：

１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山东鲁能集团公司对上述议案将回避表决， 且需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上述议案的内容请参照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相关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登记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到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到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旅游大厦

４

楼

邮编：

５２１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６８－２２６８９６９

传真：

０７６８－２２９７６１３

联系人：潘广洲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２

；投票简称：金马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

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一

《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

项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二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

事宜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会议咨询：

０７６８－２２６８９６９

联系人：潘广洲

会议费用：会议时间半天，参会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或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事项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事宜的议案

》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

、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表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盖公章

证券代码：

002137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2011－027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2010

年度不分配现金股利， 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以现有总股本

260,13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2

股，共计转增

52,026,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为

312,156,000

股，资本公积余额为

112,194,419.98

元。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

201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2011

年

7

月

5

日，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260,13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312,156,000

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048

证券简称：

ST

康达尔 公告编号：

2011-021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征收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就《深圳市

2011

年度土地整备计划》涉及本公司坪山、西乡、沙井（福永）土地的征收补偿事项作出如

下提示性公告：

一、本公司被列入深圳市

2011

年度土地整备计划的土地情况

近日

,

深圳市政府公布了《深圳市

2011

年度土地整备计划》

,

本公司位于龙岗区坪山坑梓街道，占地面

积为

1,271,111

平方米；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占地面积为

281,436

平方米；位于宝安区沙井（福永）街道，占

地面积为

244,792

平方米的三块土地被列入该计划。

本公司位于坪山的土地属于下属养殖企业的工业生产基地

,

位于西乡的土地同样属于工业养殖基地

,

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位于沙井（福永）的土地属于下属企业工业园公司的工业厂房用地。

二、目前，本公司与政府部门仍在就上述土地的有关征收事宜进行协商，尚未签署任何有关收地协议。

三、深圳市政府五届三十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

2011

年度土地整备计划》属于政府方面的土

地整备计划，该计划列示的本公司坪山、西乡、沙井（福永）土地的整备总规模为

94

万平方米，安排总投资

12.28

亿元

,

年度安排

3.8

亿元。 因我司与政府在土地征收补偿金额、补偿方式等方面尚未达成最终结果

,

征收

土地的具体补偿情况与上述政府列示计划可能存在差异，应以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

本公司将根据土

地征收的实际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５

股票简称：宁夏恒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证券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证券发行价格：

７．０２

元

／

股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符合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募集资金可行性报告的议案》、《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符

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募集资金可行性报告的议案》、《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通知书

１０１８４６

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９０

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发行价格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发行价格为

７．０２

元

／

股。

４．

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手续。 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所认购的股份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限售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开始计算，预计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认购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可上市通。

５．

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 次 发 行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５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用

１３

，

５５８

，

４２２．３２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４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６．

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西部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验资情况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ＹＣＡ１００１

）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止，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５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用

１３

，

５５８

，

４２２．３２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４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４６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元。

２．

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权

登记相关事宜。

（四）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西部证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西部证券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

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作为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宁夏恒力钢丝绳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通知书》、《认购确认单》等法律文件已经本所律师见证，合法有效；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全部过程已经本所律师详细认证，合法合规；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有关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式向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每 股

７．０２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５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用

１３

，

５５８

，

４２２．３２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４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元。

（二）发行对象简介

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民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枣庄路

６６７

号

５１８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肖家守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三）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

例

％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１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７００

，

７４７ ２０．９８

流通股

２

宁夏西洋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６２

，

９０９ ７．９２

流通股

３

宁夏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２９９

，

０６３ ２．７３

流通股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

取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２

沪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流通股

５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１

，

７４８

，

２７４

０．９０

流通股

６

许妙钳

１

，

４５９

，

３４４

０．７５

流通股

７

程庆华

１

，

４４１

，

８５０

０．７４

流通股

８

刘玲梅

１

，

２９０

，

３７４

０．６７

流通股

９

许海亮

１

，

２５５

，

１３５

０．６５

流通股

１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

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０４０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流通股

合计

７１

，

７２７

，

６９６ ３６．９７

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本次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

例

％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２０

限售流通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７００

，

７４７ １４．８６

流通股

３

宁夏西洋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６２

，

９０９ ５．６１

流通股

４

宁夏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２９９

，

０６３ １．９３

流通股

５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

取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２

沪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３

流通股

６

刘玲梅

１

，

６４７

，

１９９ ０．６０

流通股

７

许妙钳

１

，

４５９

，

３４４ ０．５３

流通股

８

程庆华

１

，

４４１

，

８５０ ０．５３

流通股

９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

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０４０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４６

流通股

１０

许海亮

１

，

２５５

，

１３５ ０．４６

流通股

合计

１５０

，

４２６

，

２４７ ５４．９１

流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通过子公司宁夏西洋恒

力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６

，

０６３

，

６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９０％

。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海新日股

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持有股份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０％

。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分类表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２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１９３

，

９５３

，

５１０ １００ １９３

，

９５３

，

５１０ ７０．８０

股份总数

１９３

，

９５３

，

５１０ １００ ２７３

，

９５３

，

５１０ １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按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５４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元计，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财

务数据模拟测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情况如下：

项 目 发行前 影响数 发行后

总资产

（

元

）

１

，

８０７

，

３９２

，

４３３．７０ ５４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２

，

３５５

，

４３４

，

０１１．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元

）

４３３

，

３４８

，

５９８．７０ ５４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９８１

，

３９０

，

１７６．３８

总股本

（

股

）

１９３

，

９５３

，

５１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

，

９５３

，

５１０．００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７２．８３％ １７．３０％ ５５．５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

得到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钢丝、钢丝绳、钢绞线等钢丝及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粮油机械及其他机械制造

和销售；针织品、纺织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建筑、装璜、建筑材料加工与生产；洗精煤生产和销售；渔业养殖、

加工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

１

、年产

３

万吨特种钢丝绳技改项目后续投资，该项目完成后，可以提高公司特种钢丝绳在公司钢丝绳产

品中的占比，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的整体毛利率水平；

２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充分释放现有产能，实现规模效应，提高整体毛利率水

平，增强盈利能力；

３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将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经营业绩。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和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７

，

３９５．３５

万股，新日投资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的控制权会因

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本次发行完成后，新日投资将根据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 截至目

前，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

（四）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新日投资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公司与新日投资

及其关联人之间未来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严格执行相关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和新日投资不存在同业竞争。 新日投资同时也承诺以后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公司有同业竞争的业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保荐代表人：王平、王珩

项目协办人：张亮

项目组其他成员：刘仕洪、田海良、李承昊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４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彭雪峰

经办律师：道日纳、林莺、张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１２－１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３７７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３７７８８

（三）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克

经办注册会计师：司建军、赵永安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四）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克

经办注册会计师：司建军、常瑛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七、备查文件

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３．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西部证券关于发行对象认购过程合规性报告

５

、律师关于发行对象认购过程合规性报告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投资者可进行查阅，联系人：芦永琴，联系电话：

０９５２－

３６７１７７９

特此公告。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５

股票简称：宁夏恒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９０

号文核准，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

７．０２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５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５４８

，

０４１

，

５７７．６８

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ＹＣＡ１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河滨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石电支行、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滨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与保荐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及上述三家开户银行分别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１

、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河滨支行开设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储存和使

用。

２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石电支行开设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归还银行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贷

款的储存和使用。

３

、在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滨支行开设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年产

３

万吨特种钢丝绳技改项目后续

投资款的储存和使用。

４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５

、西部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西部证券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

行应当配合西部证券的调查与查询。西部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

６

、公司授权西部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平、王珩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

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西部证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７

、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西部证券。 开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８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西部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９

、西部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西部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１０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西部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西部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西部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西部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１１

、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18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上半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2011

年

4

月

21

日，公司在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对

2011

年上半年度业绩的预告，预计

2011

年上

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80%

至

110%

之间。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

2011

年上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90%

至

120%

之间。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69.28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9

元。

三、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

1

、公司产品品种较多。 根据产品市场波动情况，公司动态调整了产品结构，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三

聚氰胺、硝酸铵产品的产销量增幅较大，同时其市场价格和第一季度相比有所上涨，目前价格稳定。

2

、第二季度，公司收到

500

万元政府补助；控股子公司山东联合丰元化工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337

万

元。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2011

年上

半年度报告为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1-034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三届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三届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以邮件和

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

事

9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翔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将所持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成都银

行

"

）

1500

万股股份以

4.90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成都弘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弘苏投资

"

）并授权签署相

关文件的议案》；

2008

年

6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二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13,500

万元认购成都银行

4,500

万股新发股

份的议案，并于

2008

年

7

月

10

日经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8

年

9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投资成都银行的补充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08

年

9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 为规范公司对外投资，做大、做强

主业，充分合理利用资金，同意将公司所持成都银行

1,500

万股股份以

4.90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弘苏投资。 同

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表签署股份转让相关文件。

本次转让价格依据

2011

年

5

月长江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对成都银行股份挂牌拍

卖成交价格确定，具备公允性，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成都银行、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等的批准，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转让的收益将计入当期损益。 最终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数额为

准。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近期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1-035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宜宾市翠屏区翠屏新区土地

一级整理项目（一期）投资回报率的

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宜宾市翠屏区翠屏新区土地一级整理项目（一期）善后处理合同书》（以下简称

"

合同书

"

）议

案。 该议案已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31

日刊登于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合同书》第三条

"

项目投资回报

"

约定：高金房产方提出其项目投资回报率应按

48.5%

计算。 宜宾市翠

屏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议参照北京市、 昆明市等地社会资金参与土地一级整理的项目投资回报率

来确定。 双方约定就投资回报的问题在

7

日内进一步协商，如协商不成，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

院依法确定。

公司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告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未将

"

项目投资回报率

48.5%"

情况说明清楚，在此向投资者赔礼道歉。

公司对此情况作出以下说明：宜宾翠屏新区土地整理，预计将会投入人民币

5

亿元，公司提出的

48.5%

的投资回报率，是整个项目自开始投资以来的总的投资回报率，时间跨度大约为两年，如折算成每年的投

资回报率则为

24.25％

，加上资金利息，与对方提出不高于每年

20％

的回报率相差不大。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８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３０％－５０％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０％－２０％

盈利

：

３

，

６０４．７０

万元

盈利

：

３

，

６０４．７０

万元–

４

，

３２５．６４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光伏产业受组件价格波动的影响市场情况低于预期，公司太阳能逆变器产品二季度

末才陆续参与竞标并获得订单，交货期延至三季度，因此对公司业绩的贡献低于年初预期；

２

、本年度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影响公司的毛利率水平；

３

、广东省对铅酸蓄电池行业的环保情况进行专项的治理活动，公司控股子公司铅酸蓄电池生产车间

停产，部分配套电池采用

ＯＥＭ

形式，采购成本上升压力导致利润空间缩小。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半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1

年

7

月

9

日 星期六


